
1 

 

 

 

 

 

 

2016 年 8 月 29 日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热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细化 

2016 年 8 月 5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向公众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4 日。

《征求意见稿》在 2014 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的基础上对

《消保法》的规定作了细化规定。 

2014 年《消保法》修订的一大亮点是明确地

要求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消保法》第 14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

权利”，第 29条则呼应 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出台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

简称“人大决定”），强调经营者收集、使用消

费者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

则，事先取得消费者的同意，按照公开的收集、

使用规则进行收集和使用；并要求经营者严格保

密，不得泄露、出售或非法提供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或请求，或者消费者明

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但是

以上规定依然十分概括和原则，在实践中有不少

不明确的事项，例如《消保法》没有对消费者的

“个人信息”进行定义，没有定义什么是“商业

性信息”，没有规定经营者应当以何等形式获取

消费者的同意，也没有规定匿名化处理或者聚合

处理后的消费者的信息是否可以向第三方提供等。 

一、《征求意见稿》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做出了

更细致的规定 

1.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做出了定义 

2015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的部门

规章《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

称“《处罚办法》”）将消费者个人信息定义为

“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活动中收集的消费

者姓名、性别、职业、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住址、联系方式、收入和财产状况、健康状况、

消费情况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消

费者的信息。” 

《征求意见稿》第 22条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做出定义，其表述与《处罚办

法》非常类似：“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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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收集的消费者姓名、性别、职业、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收入和财产状

况、健康状况、消费情况、生物识别特征等能够

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消费者的信息。” 

其中，“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

（消费者）”的兜底描述性的规定与人大决定中

对个人信息定义的表述一致，与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如工信部 2013 年出台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

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对个人信息的定义逻辑也

相同。列举的部分中，《征求意见稿》首次将生

物识别特征明确列为个人信息。 

2. 扩展了《消保法》第 29 条的规定，并首次解

释了什么是“商业性信息” 

《消保法》第 29 条仅规定 “经营者未经消

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征求意见稿》第

23 条则增加了“不得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更

为全面。同时，《征求意见稿》第 23 条还对“商

业性电子信息与商业性推销电话”做出了解释，

即“经营者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为目的，向消费

者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电子终端或者电子邮箱、

网络硬盘等电子信息空间发送的信息或者拨打

的电话。” 

3. 首次强调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信息 

第 22 条首次提出“经营者不得收集与经营

业务无关的信息或采取不正当方式收集信息”。

虽然《消保法》与人大决定都提出收集信息要遵

守“必要”原则，但《征求意见稿》是首次明确

提出不得收集与经营业务无关的信息。 

4. 首次提出征得消费者同意的证明资料需要留

存五年 

《征求意见稿》第 22 条还提出，“经营者在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已履行明示义务并

征得消费者同意的证明资料应当至少留存五年”。

这一条依然没有规定同意的形式要求，但根据本

条规定，经营者无论采取明示同意或者默示同意

的方式，均应保留相关证明资料，并且留存时限

应当符合要求。 

5. 明确经营者可以向他人提供“经过处理无法

识别特定消费者且不能复原”的信息 

《征求意见稿》第 22 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建

立健全信息保密和管理制度，确保消费者个人信

息安全。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篡改、

毁损其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同意，

不得向他人提供消费者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

理无法识别特定消费者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一方

面，经营者可以依据此条规定，向第三方提供匿

名化处理后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另一方面，此条

对匿名信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是无法识别

特定个人，第二是要求不能复原。 

6. 明确了经营者的何种行为构成《消保法》第

56 条所述的“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

保护的权利” 

《征求意见稿》第 57 条规定，（经营者）强制消

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同

意擅自将消费者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的，未经

消费者同意或请求而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

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或者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未经消费者同意而增加费

用的，视为违反《消保法》第 56 条的规定，依据

第 56 条予以处罚。 



 

3 

 

二、《征求意见稿》在落实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机

制上，做出了有益的细节规定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落实行政保护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

协调机制，加强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并

提出建立消费维权执法信息的数据共享机制，要

求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将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记入信用档案，通过“信

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和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并进行信

用惩戒。 

2. 强化社会保护 

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法律地位及职责，

赋予了消费者协会较大的权力。依据《征求意见

稿》，消费者协会可以组织、参与有关商品、服

务等的听证会并发表独立意见；有权要求经营者

配合调查、约谈经营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或行业

组织对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作出书面答复，二十

个工作日内未答复的，消费者协会还可进行公开

披露。 

三、简评 

2015 年年末，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

查组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其中提出，执法检查组的执法

检查重点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落实情况。检

查中，各地普遍反映，《消保法》规定的经营者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制度过于原则，执

法主体不明确，法律责任不到位，消费者个人信

息被违法收集使用的势头还在蔓延。目前的状况

是消费者举证难，监管部门和消协组织取证难，

即使查实的案件也存在追责难、处罚轻的情况，

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因此，报告最后部分提出建

议，建议国务院在 2016年底前出台《消保法》的

实施条例，对个人信息保护等重要制度进行细化

补充，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征求意见稿》在细化个人信息保护规定，

明确举证责任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尝试，对于消费

者维权提供了更具体的依据，对于经营者而言也

提供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指导。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完成后，原则上将

由工商总局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

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办

公室进行审查，再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国务院

提出审查报告和草案修改稿，经国务院全体会议

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后，正式公布。 

我们会进一步追踪其立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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